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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死
亡
」
是
人
們
一
生
中
必
須
經
過
的
歷
程
，
所
謂
「
有
生
必
有
死
」
。
不
過
我
國
國
人
在
以
往
不
僅
沒
有
面
對
此
一
現
辜
的
勇
氣
，
而
且
還
忌
諱
討
論

此
一
事
件
。
近
年
來
由
於
文
化
接
觸
，
國
人
觀
念
改
變
，
對
此
一
現
卑
不
再
避
諱
，
加
上
政
府
重
視
，
改
進
桂
多

.• 

然
而
尚
有
一
些
重
要
的
課
題
，
須
頒
各
方

積
極
配
合
與
深
入
研
討
改
善
。

第
一
、
安
樂
死
合
法
化
的
問
題
|
|
西
方
國
家
早
在
半
個
世
紀
以
前
就
有
「
安
樂
死
」
的
輿
論
產
生
，
各
國
在
研
究
此
一
問
題
時
，
大
多
從
宗
教
、
法

律
、
倫
理
道
德
以
及
醫
學
各
方
面
，
分
別
提
出
正
反
意
見
。
反
對
者
所
持
的
理
由
，
無
非
是
「
生
命
神
聖
」

o

贊
成
者
則
認
為
目
前
醫
療
設
備
及
技
術
均
有
長

足
進
步
，
對
於
無
法
根
治
之
疾
病
，
發
生
激
烈
痛
苦
者
，
雖
然
延
長
了
其
生
命
，
實
則
上
封
病
患
毫
無
幫
助
，
卻
對
社
會
造
成
負
擔
。
若
病
患
願
意
安
樂
死
，

是
他
們
的
權
益
，
也
是
對
他
們
的
尊
重
。
因
此
我
國
應
否
使
其
合
法
化
，
必
須
積
椏
研
究
;
這
是
死
亡
問
題
的
一
個
重
要
課
題
。

第
二
，
臨
終
關
懷
推
廣
的
問
題
|
|
「
臨
終
關
懷
」
亦
稱
康
寧
照
顧
，
由
英
國
呆
德
斯
博
士
(
口

?
(
U
H
S
E
ω

自
己
豆
角
的
)
所
提
倡
，
在
美
國
施
行
已
有

二
十
幾
年
的
歷
史
。
它
不
是
疾
病
醫
療
，
而
是
在
控
制
緩
和
病
人
的
心
理
及
生
一
理
上
的
搧
苦
為
主
。
如
用
催
眠
的
方
式
，
經
由
轉
移
目
標
而
減
輕
病
人
的
痛

苦
。
這
種
措
施
，
是
為
了
維
持
末
期
病
人
生
命
最
後
的
尊
嚴
。
它
的
另
一
個
任
務
是
給
予
病
人
家
屬
的
支
持
，
並
撥
用
一
間
特
別
房
一
合
給
病
人
家
屬
寄
宿
，
使

他
們
隨
時
會
函
，
持
續
到
病
人
去
世
之
援
。
同
時
對
家
屬
也
要
進
行
情
緒
與
心
理
的
輔
導
，
減
少
與
親
人
離
別
的
創
傷

.. 

頗
具
成
效
。
現
今
我
國
僅
有
二
十
七

所
醫
院
設
有
這
種
照
顧
，
實
不
夠
普
及
，
如
何
大
力
推
廣
，
是
國
人
必
須
重
視
的
另
一
個
課
題
。

第
三
、
喪
禮
葬
禮
改
良
的
問
題
|
|
慎
終
追
遠
是
我
國
傳
統
的
美
德
，
也
是
對
死
者
與
先
人
的
敬
意
;
所
以
歷
代
對
於
喪
禮
及
葬
禮
都
非
常
重
視
，
而

且
講
求
厚
葬
，
目
前
許
多
墓
園
出
土
，
其
中
陪
葬
物
品
琳
螂
滿
目
，
就
是
明
證
，
雖
然
已
進
入
二
十
一
世
紀
，
繁
文
得
節
的
儀
式
，
並
沒
有
改
變
，
尤
其
送
葬

行
列
綿
延
數
公
里
，
包
括
車
隊
與
人
隊
以
及
古
今
中
外
並
存
的
各
種
排
場
，
電
子
花
車
及
其
表
演
也
都
納
入
其
中
。
不
僅
經
濟
負
擔
沉
重
，
對
社
會
風
氣
亦
有

負
面
的
影
響
。
因
此
，
民
間
傳
統
喪
葬
之
禮
必
須
研
究
改
善
，
並
制
定
一
套
統
一
的
規
範
，
積
拯
推
廣
，
既
能
維
持
慎
終
追
遠
的
美
德
，
又
不
會
傷
風
敗
俗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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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我
們
應
該
重
視
的
第
三
個
課
題
。

第
四
、
喪
事
文
物
存
廢
的
問
題
|
l
l

所
謂
喪
事
丈
物
包
括
了
孝
服
、
紙
紮
(
俑
)
、
計
閣
、
說
聯
、
說
悼
、
祭
文
等
。
傳
統
孝
服
雖
然
能
辨
別
穿
著
者
與

死
者
之
關
係
，
但
是
相
當
繁
雜
;
最
近
部
分
死
者
家
屬
一
律
採
用
黑
色
孝
服
取
代
傳
統
孝
肢
，
既
簡
單
又
輕
便
，
可
以
推
廣
。
至
於
紙
紮
及
紙
錢
，
除
有
一
點

傳
統
藝
術
價
值
外
，
也
是
一
種
勞
民
傷
財
的
措
施
，
其
實
並
不
需
要
，
還
可
能
引
起
火
災
，
有
待
改
進
。
計
間
是
報
夜
之
用
，
挽
聯
或
說
悼
藉
四
個
字
成
一
副

對
聯
，
祭
文
則
以
研
文
或
韻
、
叉
，
來
描
寫
死
者
之
事
功
、
德
行
，
或
對
死
者
之
追
念
、
哀
悼
，
極
具
文
學
價
值
，
如
何
配
合
現
代
文
學
以
及
採
用
語
體
、
叉
，
使

其
發
揚
光
大
，
是
我
們
應
該
重
視
的
第
四
個
課
題
。

第
五
、
埋
葬
方
式
改
變
的
問
題
|
|
我
國
目
前
大
部
分
埋
葬
的
方
式
，
不
外
是
土
葬
與
火
葬
。
土
葬
不
僅
棺
木
價
格
昂
貴
，
土
地
使
用
已
日
漸
困
難
，

所
以
政
府
大
力
倡
導
火
葬
。
其
實
火
葬
後
骨
灰
的
儲
存
也
有
困
境
;
最
近
就
發
生
許
多
問
題
，
如
靈
骨
塔
倒
塌
、
火
警
等
等
，
造
成
骨
灰
緯
破
碎
，
許
多
骨
灰

混
成
一
圈
，
因
而
糾
紛
送
起
。
其
實
對
先
人
的
追
思
，
墳
墓
、
骨
灰
蟑
最
多
工
一
代
至
四
代
，
占

-
1肉
、
拉
父
母
之
墳
墓
，
後
代
子
孫
已
不
知
葬
在
何
處
，
因
此
，
火
葬

後
將
骨
灰
再
作
另
一
種
處
理
，
可
能
更
為
實
際
。

L
F吳
雅
暉
先
生
遺
言
將
其
骨
灰
一
混
到
海
中
，
最
近
還
有
人
遺
言
將
其
骨
灰
灑
到
林
悶
，
幫
助
樹
木
成
長
，
是

另
一
種
思
考
的
方
向
，
也
是
我
們
應
該
研
究
的
第
五
個
課
題
。

第
六
、
公
墓
設
施
美
化
的
問
題

l
l

國
人
對
墳
墓
的
坦
葬
講
求
風
水
，
而
且
要
配
合
死
者
生
反
八
字
決
定
坦
葬
方
式
，
加
上
墓
碑
形
式
不
一
，
使
基
因

雜
亂
無
章
。
十
幾
年
前
政
府
就
推
行
公
墓
公
園
化
的
政
策
，
希
望
我
國
的
墓
園
能
像
外
國
有
名
的
墓
地
，
如
檀
香
山
「
畔
琪
波
爾
國
家
墓
固
」
、
華
盛
頓
「
阿

靈
頓
國
家
墓
園
」
'
既
是
理
葬
屁
骨
的
處
所
，
也
是
休
間
的
勝
地
。
因
此
，
在
我
國
無
法
立
即
完
全
採
用
火
葬
方
式
之
前
，
是
否
將
墓
區
建
立
輪
葬
制
度
，
使

墓
地
能
夠
循
環
使
用

.• 

墓
基
大
小
相
同
，
墳
墓
採
平
面
式
的
草
坪
，
不
能
隆
起

.• 

至
於
墓
碑
形
式
一
致
，
採
取
平
躺
的
方
式
，
達
到
「
墓
而
不
墳
」
境
地
。
這

是
我
們
應
該
重
視
與
研
究
的
第
、
穴
個
課
題
。

此
外
還
有
一
件
與
死
亡
有
關
的
重
要
事
件
，
要
呼
籲
國
人
合
作
。
就
是
當
親
人
逝
世
後
，
一
定
要
取
得
醫
院
閱
兵
的
死
亡
診
斷
書
，
才
能
將
遺
體
運
回

家
中
或
繽
儀
館
料
理
其
後
事
。
以
往
民
間
習
俗
在
病
人
病
情
呈
繭
留
危
急
狀
態
時
，
家
屬
必
須
將
病
人
由
醫
院
接
回
家
中
，
以
待
善
終
，
認
為
親
人
在
家
中
壽

終
正
寢
，
才
能
庇
佑
子
孫
。
結
果
病
因
無
從
獲
知
，
影
響
生
命
統
計
，
這
也
是
要
加
以
改
進
的
。
因
為
死
亡
診
斷
書
是
生
命
統
計
的
依
據
，
具
有
很
大
的
功

能
，
不
僅
對
國
民
身
心
健
康
、
延
長
壽
命
之
研
究
密
切
關
聯
，
還
可
以
提
供
衛
生
機
構
研
擬
防
疫
保
健
、
醫
療
政
策
之
用
;
並
能
作
為
研
討
人
口
政
策
及
疾
病

保
險
、
社
會
福
利
、
經
濟
發
展
、
國
家
建
設
等
重
要
的
資
料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應
全
力
配
合
，
讓
醫
療
行
政
機
構
獲
得
健
全
正
確
的
死
亡
資
訊
。

人
們
生
活
在
世
界
上
，
要
有
尊
嚴
，
同
樣
的
，
死
亡
時
也
得
要
有
尊
嚴
。
以
上
所
述
幾
個
急
待
研
究
的
課
題
，
相
當
重
要
。
如
能
在
短
時
間
內
研
究
出

可
行
方
向
，
不
僅
維
護
了
死
者
的
尊
嚴
;
也
為
社
會
變
道
、
時
代
交
替
，
新
舊
禮
俗
獲
得
整
合

.• 

更
淨
化
了
社
會
風
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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